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荫镇政字〔2023〕22 号

荫城镇人民政府
关于调整充实安全生产委员会的通知

各村、各职能站所：

根据机构改革和人事变动情况，结合乡镇工作实际，决定调

整充实长治市上党区荫城镇安全生产委员会（以下简称镇安委

会），增设 10 个重点行业（领域）安全工作专班。现将有关事

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镇安全工作专班主要职责

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，促进监管行业（领域）

科学发展、安全发展；研究部署、督促指导监管行业（领域）安

全生产工作，将安全生产工作与业务工作同计划、同部署、同落

实、同检查、同考核；组织召开安全工作专班会议，分析研究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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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行业（领域）安全生产形势，协调处理安全生产重大问题；督

促指导成员单位加强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，全面贯彻落实安全

生产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；督促检查指导成员单位落实事故防

范、应急预案制定和修订、宣传教育培训等工作；组织安全专项

检查，重点加强高温、汛期、冰冻、雨雪等极端天气和节假日等

重点时段安全检查，督促企业做好安全防范工作；开展安全生产

风险管控、隐患排查治理和打非治违等工作；督促指导监管行业

（领域）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和事故协调处理工作；每月向镇安委

会报告监管行业（领域）安全生产工作情况；完成镇安委会交办

的其他工作。

镇安委会下设的十个安全工作专班未涉及到的负有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工作职责的其他单位，要严格按照《长治市上党区管

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实

施办法》落实安全监督管理职责，确保各行业领域监管责任全覆

盖。

二、街道安全工作专班设置

1.矿山、工贸危化安全工作专班

主 任：镇分管领导

成 员：镇安监站负责人

镇自然资源所所长

镇派出所所长

镇市场监管局所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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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街道林业站站长

镇供电所所长

镇住建办负责人

镇水利站负责人

主要负责煤矿、非煤矿山、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、长输

油气管道、民爆、电力、工贸、洗储（选）煤等企业的安全监管。

2. 消防安全工作专班

主 任：镇分管领导

成 员：镇派出所所长

镇文化站负责人

镇自然资源所所长

镇市场监管局所所长

镇农科站负责人

镇住建办负责人

主要负责消防安全监管，协调解决消防供水、消防通信、消

防车通道、消防装备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火灾隐患整改等

重大问题。

3.城市及建筑安全工作专班

主 任：镇分管领导

成 员：镇住建办负责人

镇市场监管局所所长

镇水利站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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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自然资源所所长

镇联校负责人

镇文化站负责人

镇农科站负责人

镇供电所所长

主要负责建筑施工、市政工程、城镇燃气、园林绿化、污水

处理、地下管网等行业的安全监管。

4.农业农村安全工作专班

主 任：镇分管领导

成 员：镇农科站负责人

镇市场监管局所所长

镇林业站站长

镇自然资源所所长

镇派出所所长

镇文化站负责人

镇住建办负责人

镇水利站负责人

镇街道供电所所长

镇畜牧站长

主要负责农业机械、畜牧养殖、农村建房、农村公路、农村

沼气、防疫、农药、种子、化肥等领域的安全监管。

5.教育文旅安全工作专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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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任：镇分管领导

成 员：镇联校负责人

镇文化站负责人

镇卫生院负责人

镇派出所所长

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

镇住建办负责人

镇水利站负责人

主要负责中小学校、职业学校、幼儿园、培训教育机构领

域的安全监管；负责街道文化和旅游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

作，对旅游景区（点）、博物馆、纪念馆、文物保护单位、旅

行社、文艺演出场所、歌舞娱乐场所、影院、图书馆、 文化

馆（站）、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等文化单位和文化市场经营单

位等实施安全监管；负责街道文化和旅游市场的综合执法。

6.市场安全工作专班

主 任：镇分管领导

成 员：镇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

镇派出所所长

镇农科站负责人

镇水利站负责人

镇卫生院负责人

镇文化站负责人



６

镇联校负责人

镇住建办负责人

主要负责特种设备、食品、药品、市场流通等领域的安全监

管。

7.森林防火安全工作专班

主 任：镇分管领导

成 员：镇林业站站长

镇农科站负责人

镇联校负责人

镇卫生院负责人

镇派出所所长

镇住建办负责人

镇供电所所长

主要负责森林（草地）安全监管。落实森林（草地）防火

经费、器材和各项制度，将森林防火纳入各村（社区)、国有林

场负责人绩效目标管理；建立预警机制，组织、协调各村（社区)、

国有林场开辟维护林区公路、防火隔离带。

8.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专班

主 任：镇分管领导

成 员：镇联校负责人

镇司法所所长

镇文化站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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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场监管所所长

镇卫生院负责人

镇住建办负责人

镇农科站负责人

主要负责道路交通行业的安全监管，协调相关单位推进道

路交通设施建设、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整改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

队伍建设和装备建设。

9.防汛安全工作专班

主 任：镇分管领导

成 员：镇水利站负责人

镇自然资源所所长

镇联校负责人

镇文化站负责人

镇林业站站长

镇农科站负责人

镇卫生院负责人

负责防汛抗旱设施设备、河流等领域的安全监管，组织指

导有关单位做好防汛抗旱工作，协调气象、水文等单位提供防

汛抗旱服务保障，组织协调水旱灾害防治，组织洪涝抢险和灾

情调查，负责洪涝干旱灾情统计、上报工作。

10. 地灾安全工作专班

主 任：镇分管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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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员：镇自然资源所所长

镇街道水利站负责人

镇联校负责人

镇文化站负责人

镇林业站站长

镇农科站负责人

镇卫生院负责人

主要负责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、区、镇关于地质灾害防

范应对工作的决策部署，统筹协调街道地质灾害防范治理工

作，制定地质灾害总体规划、重要措施，指导协调地质灾害风

险防控、监测预警、调查评估和善后工作，组织指挥地质灾害

应急处置工作，部署和组织有关单位和有关地区对受灾地区进

行紧急援救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(一)决策部署

镇安委会全体会议每月召开一次，会议由镇安委会主任主持

召开，镇各职能站所参加。安全工作专班即时召开会议，每次会

议要确定议题，坚持问题导向，提倡召开现场会议，解决日常监

管中的突出问题和焦点问题。消防、森林防火安全工作专班要根

据实际工作需要召开会议。

(二)联络沟通

街道安委会主任或副主任认为有必要时，可召开有关单位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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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的专题会议；各安全工作专班要确定一名工作能力强、精通业

务的同志担任联络员，负责与街道安委办的日常联络工作。

(三)依法检查

根据镇安全生产形势和任务，按照镇党委、政府的部署要求

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查。专项督查由镇安委会组织，各安全工作

专班要抽调人员参加。安全工作专班组织监管行业（领域）安全

生产大检查和专项整治活动，每半年不少于一次，大检查由本安

全工作专班领导带队，专项整治由本安全工作专班领导部署，相

关成员单位参加。鼓励各安全工作专班之间开展联合执法检查。

各安全工作专班要指导督促有关成员单位依据《长治市上党区管

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实

施办法》落实安全监督管理职责。

(四)文件签发

镇安委会文件、镇安委办文件由镇安委会主任签发；各安全

工作专班文件由本安全工作专班主任签发，安全工作专班认为有

必要以镇安委办名义印发时，须由安全工作专班主任和镇安委会

主任签发。

长治市上党区荫城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6 月 25 日


